附件10
降等事项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根据情况对学校督导考核实行降低等级处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1.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群体性事件的。
2.年度内一次发生2人及以上或发生两次及以上非正常死亡的(轻生和溺水)。
3.教职工受到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中第四种形态处理的。校级（含副校级）班子成员受到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中第三种形态及以上处理的。
4.学校（单位）被行政机关作出罚款1万元。
5.因工作失职，被网络媒体曝光，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。
6.其他经工委会研究决定的降低等级处理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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